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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相比国考及其他地方公考，安徽公考别具一格，其以题型种类多、试题难度大、学科涉及广而著名。
仅就学科涉及面一项而论，报考计算机、法律、财会、公安、外语、税收等专业性较强职位的人员，
笔试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专业知识》两科；报考其他职位和市以下法院、检察院专门用
于招录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员职位的人员，笔试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试
》和《申论》两科。

《法律专业知识》是报考安徽法律类工作职位的考生的两项必考科目之一。
安徽《法律专业知识》科目满分100分，考试时限为150分钟，考查的知识面非常广泛，这从详尽的考
试大纲就能看出来。
题型多样而不固定，总体分客观题和主观题两大部分，2011年的客观题包含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
和判断题，主观题包含简答题和案例分析题；2012年客观题包含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主观题包
含六道案例分析题。

为全面覆盖知识点，本教材紧扣2012年安徽省公务员《法律专业知识》大纲，以考试大纲的知识点为
框架和脉络构建基本结构；以详尽的阐述和专业的讲解充实各个知识点，使之系统化、连贯化，更易
于理解、掌握。
考虑到广大考生当中存在“光说不练，过目即忘”的现象，本教材在每章之后特配备了巩固练习题，
以使考生及时检验学习效果，巩固所学知识。
另外，本教材还及时更新了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紧跟命题变化，方便考生备考。

公务员考试是当下的热门考试，也是可能会影响考生人生走向的重要考试。
为帮助考生有效备考、成就公考，这里给广大考生一些善意的建议：
首先是要端正态度。
很多考生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因为他们多是没有社会经验的应届毕业生，面对扑面而来、始料未
及的种种现实问题心理准备不足，对于以后的道路没有认真考虑过，也缺乏规划，当面对考研、公考
、工作，留校、北漂、回乡种种选择时，就左右摇摆，彷徨不定。
有的最后选择了公务员考试可能也只是权宜之计，对考试成绩不抱希望。
也有的因为怵于工作的辛苦、家庭的压力而选择了公务员这个看似一劳永逸、高枕无忧的“铁饭碗”
。
公考是一场严肃的选拔考试，是关系国家前途的重要考试，政府选拔优秀人才是为充分利用人才资源
推动政府改革、社会发展，进而促进国家富强、和谐，如果只是抱着贪图安逸的心态，那就打错算盘
了，最终只会误己误人；相反，有志青年如果决心投身于这项崇高的事业，那大可以借公考这个公平
公正的平台实现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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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法理学
 ◇考点知识结构图
 ◇名师课堂及真题链接
 ◇第一节 法的概念和要素
 ◇第二节 法的形式与效力
 ◇第三节 权利与义务
 ◇第四节 法律责任
 ◇第五节 法律关系
 ◇第六节 法制现代化与法治国家
 ◇第七节 法的运行
 ◇本章巩固练习
第二章　宪法
 ◇考点知识结构图
 ◇名师课堂及真题链接
 ◇第一节 宪法基本理论
 ◇第二节 国家的基本制度
 ◇第三节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第四节 国家机构
 ◇第五节 宪法的实施
 ◇本章巩固练习
第三章　行政法
 ◇考点知识结构图
 ◇名师课堂及真题链接
 ◇第一节 行政法概述
 ◇第二节 行政法的主体
 ◇第三节 行政行为
　⋯⋯
第四章　行政诉讼法
第五章　民法
第六章　民事诉讼法
第七章　刑法
第八章　刑事诉讼法
第九章　经济法
第十章　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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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与消灭 （一）法律关系形成、变更与消灭的条件 法律关系的形
成指的是在主体之间出现了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的变更指的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或内容中
的任何一项发生了变化；法律关系的消灭指的是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完全终止。
 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与消灭必须符合两方面的条件。
一方面的条件是抽象的条件，即法律规范的存在；另一方面的条件是具体的条件，即法律事实的存在
。
 （二）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是指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形成、变更或消灭的各种事实的总称。
法律事实与一般意义上的事实有重要区别： （1）法律事实是一种规范性事实。
它是法律规范社会的产物，没有法律就不会有法律事实，所以法律事实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法律规范所设计的事实模型。
在这里，规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静态的法律规范模式；另一方面指动态的法律规范。
 （2）法律事实是一种能用证据证明的事实。
这意味着法律事实不仅是客观事实，而且它还应是能用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
许多事实也许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事过境迁拿不出证据证明，对这样的事实就不能认定为法律事实
（法律明确规定可以推定的除外）。
 （3）法律事实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如果事实没有对法律产生任何影响就不能称为法律事实。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法律事实进行多种分类，以下是几种最常见的划分方法： （1）法律事件和法
律行为。
按照法律事实是否与当事人的意志有关，可以把法律事实分为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
 （2）单一的法律事实和事实构成。
按照引起法律后果所需要的法律事实具有单数形式还是复数形式，可把它们划分为单一的法律事实和
事实构成。
 （3）单一的法律事实是无需其他事实出现就能单独引起某种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
 事实构成是法律事实的复数形式，是由数个事实同时出现才能引起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
 第六节 法制现代化与法治国家 一、世界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模式 从历史角度来看，法制现代化是人类
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过程。
从基本性质来看，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
系向法治型的价值一规范体系的变革过程。
从内涵特征来看，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了人类法律思想、行为及其实践各个领域的多方面进程，其
核心是人的现代化。
 在法制现代化理论研究中，以法制现代化最初的动力来源为尺度，通常把法制现代化模式划分为内发
型、外发型和混合型这三种样式。
 （一）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 法制现代化模式是指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
的法律变革道路，是因内部条件的成熟而从传统法制走向现代法制的转型发展过程。
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一般来说，它是因社会自身内部条件的逐步成熟而渐进式地发展起来的。
第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发达是推动内发型法制现代化运动的强大的内在动力。
第三，民主代议制政治组织形式的发展成为内发型法制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支撑力量。
第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互动发展构成了内发型法制现代化运动的运作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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